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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

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配合中長程發展計畫及教育部鼓勵各校選送優秀學生出國研修，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，增進學生國際競爭力，訂定本計畫。

二、依據：
本校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。
本計畫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。
三、申請選送出國學生應具備下列資格：

(1) 具本校正式學籍且仍在學之四年制學生。
(2) 外語能力需符合以下其中之一：

1. 達申請之外國學校語言標準。
2. 依申請學校所定語言標準取得本校所開設之「生活日語」、「生活韓語」或英語科目學分。
3. 其他有助於認定留學國語言能力之相關證明資料。

(3) 學業及操性成績優異者（學業成績平均達75分以上或各班排名前百分之四十及操行成績達85分以上）。

(4) 已至國際事務處(以下簡稱國際處)完成申請選送出國計畫報名。
四、申請選送出國學生應備妥下列資料後，於每年規定之報名截止日前提出申請：

（一）申請書。

（二）歷年成績單正本，需註明班級排名。

（三）符合申請學校所定語言標準之外語能力證明。

（四）其他有助於申請之資料及證明文件。
五、申請本甄選計畫之審查程序如下:

（一）初審：由申請人之系(所)、學位學程針對申請資格及相關申請表件進行初步審核。通過初審之申請案，由系(所)、學位學程主管及學院院長於申請表上簽章認可後，送交國際處彙整。
（二）複審：國際處視各案所需要之學術專業，擬具委員名單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，組成甄選計畫審查小組，依各校入學規定及名額進行第二階段審查。
六、研修期程及方式：
(1) 四年制學生須於本校學士班修業時間至少四學期，且完成應修讀之學分數及課程。在二校修業時間，合計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，在兩校當地修習之學分數，須分別達畢業應修總學分數三分之一以上。
(2) 學生應修科目及學分，需經系、院、校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
(3) 有關修習課程內容、學分抵免、學位審核等事宜，悉依本校教務處及所屬系、學位學程相關規定辦理。
七、作業時間：依每學期期初公告時間辦理。
八、獲本計畫甄選通過者應履行之義務如下：

(1) 甄選通過者在國外就讀之研修期程應達申請計畫所訂最低期程。

(2) 甄選通過者於校內甄選時所提之申請學校及科系不得變更，如未經同意任意變更者，喪失計畫資格，本校即停止該生所有計畫。

(3) 甄選通過者於赴國外大學(機構)研修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(未休學)，且不得在國外學校有休學、退學、或逾期返國及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取得學位等之情事。

(4) 甄選通過者繳交之文件若有虛偽不實者，將依本校學則等相關法令處分。

(5) 甄選通過者每學期研修結束後兩星期內，需繳交完整一千字以上中文及前往國家之語言心得報告。甄選通過者在學期間必須配合參加本校安排之返國座談會、問卷調查、訪談或支援服務其他國際交流等相關活動，並輔導或提供本校學生相關出國資訊。甄選通過者應於研修期限屆滿後三十日內返國，接續學業並應取得學位，返校就讀時應填具返國報到單，並繳交赴國外大學研修之正式修課及成績證明。

前項學生若同時獲學海系列獎助者，另依本校辦理「學海飛颺」、「學海惜珠」、「學海築夢」、​「新南向學海築夢」計畫實施要點辦理。
(6) 甄選通過者赴國外研修學校其須繳交之相關費用，依兩校天協議及校內規定繳交及完成註冊程序。
九、本計畫經教務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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